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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财科院”）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管理工作，保证财科院学位授予质量，推动财科院授予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学位工作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博士学位的规定》，结合财科院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凡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守法律、法规，品行端正，在教学、科研、专门技术、管理等方面做出成绩，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学术水平或专门技术水平已达到学位授予标准的人员(以下简称同等学力人员)，均可以按照本管理办法的规定，向财科院申请硕士学位。

第二章 资格审查
　　第三条 申请人必须已获得学士学位，并在获得学士学位后工作三年以上，或虽无学士学位但已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者。
　　第四条 申请人应提交以下材料：
1．学士学位证书；
2．最后学历证明；
3．已发表或出版的省级以上刊物对应学科的学术论文、专著或其他成果；　　　　　　第五条 通过资格审查之后，方可参加财科院组织的研究生课程学习（同专业）和全国统一考试。

第三章 水平认定
　　第六条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财科院硕士学位须通过我校组织的同等学力人员水平认定，包括专业知识结构水平认定和学位论文水平认定。
（一）申请人须参加由财科院组织的研究生课程学习（同专业），通过课程考试并获得规定的学分，课程进修班成绩从入学之日起十五年内有效。
（二）同等学力人员全国统一考试
　　第七条 申请人在读期间报名参加同等学力人员全国统一考试，全国统一考试包括外语和学科综合水平考试，具体科目按申请学位专业而定，考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统一组织，一般每年3月报名，5月考试（具体时间及事项以国家有关通知为准）。考试成绩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网上公布《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科目水平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单》为准，考生须按时自行下载，并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时向学位办公室提交。
第八条 同等学力人员在通过相应专业培养计划的全部课程考核与学分要求后，可申请获得相应专业的结业证书。在通过上述财科院课程考试和两门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全国统一考试后，方可进入学位论文写作环节。

第四章 学位申请
　　第九条 同等学力人员应在通过全部考试后的一年半内提交学位论文并完成学位论文正式答辩工作。
　　第十条 同等学力人员须在学位论文答辩前的规定时间内，进行学位申请资格审查，并同时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人本人身份证、学士学位证书、最后学历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结业证原件及复印件;
　　（三）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课程考试成绩单及复印件;
　  （四）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单及复印件;
（五）已发表或出版的省级以上刊物对应学科的学术论文、专著或其他成果;
（六）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应按规定标准缴纳答辩费用；
（七）同底版（蓝底）近期免冠彩照两寸和一寸各2张。
第十一条 在学位申请过程中，凡发现申请人有舞弊或弄虚作假行为的，将取消其当次申请资格，并在三年内不再接受其申请。


第五章 论文答辩
第十二条 同等学力人员学位论文写作、评阅与答辩及学位申请等有关事项，按照《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控制规定》等有关管理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撰写学位论文的时间一般不少于一年。
第十四条 通过论文答辩者，由财科院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或管理学硕士学位，颁发由教育部统一印制的学位证书。
　　第十五条 组织与管理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的工作由研究生院教务处（学位办）具体组织实施，并有专人负责具体工作。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学位办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若上述规定与国务院学位办或教育部规定相冲突，以国务院学位办或教育部规定为准。







